
 

i 
 

附件 

 

城市公共体育场馆用地控制指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17 年 12 月 8 日发布       2018 年 1 月 1 日实施 

  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 发布 



 

ii 
 

 

 

 

目  次 

 

1.  基本规定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 

2. 城市公共体育场用地控制指标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 

3. 城市公共体育馆用地控制指标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 

4. 城市公共游泳馆用地控制指标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 

附加说明 编制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员名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9 

附件 城市公共体育场馆用地控制指标条文说明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0 



 

1 

 

 

 

城市公共体育场馆用地控制指标 

 

为落实建设项目用地标准控制制度，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

用，推进公共体育健康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

《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8〕3 号）、

《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 61 号）等法律、法

规、技术规范，编制本指标。 

 

1  基本规定 

 

1.1  本指标适用于城市中独立占地的新建公共体育场馆

（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）项目。城市公共体育场馆（体育场、

体育馆、游泳馆）的改建、扩建工程项目可参照执行。 

1.2  城市公共体育场馆（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）工程

项目建设，应遵循节约优先的原则，在综合考虑所在城市的国民

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、人口结构、环境条件的基础上，结合城市

公共体育场馆（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）的现状布局，科学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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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上地下空间，合理确定建设用地规模。 

1.3  城市公共体育场馆（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）建设

宜优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，与已有的公共体育场馆、学校体育场

馆等统筹布局，并可作为城市应急避险场所使用。 

1.4  城市公共体育场馆（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）工程

项目在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时，应当对照体现本指标所确定的用

地规模进行规模核定，并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对规模核定情况专

篇进行情况说明。 

1.5  城市公共体育场馆（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）工程

项目土地供应阶段，在核发划拨决定书或签订出让合同中，应依

据本指标明确规定的建设项目用地总面积的控制要求。 

1.6  城市公共体育场馆（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）工程

项目建设用地应当执行国家有关建设、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及有

关规定，严格执行本用地指标规模。但因安全生产、地形地貌、

工艺技术等有特殊要求，确需突破本指标的，应当按照建设项目

节地评价的相关政策要求，规范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论证。 

1.7  城市公共体育场馆（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）的总

平面布局应满足以下节约和合理使用土地的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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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公共体育场馆（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）建设用地

内的建筑物、场地设施和道路，应充分利用地形地势。 

（二）公共体育场馆（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）建设用地

内的建筑物及其布局，应考虑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、相应体育运

动项目场地的朝向要求，确定合理的建筑形体。 

（三）多个公共体育场馆集中建设时，应综合利用配套场地

及设施用地、绿化用地与交通用地等，提供绿色共享空间。 

（四）公共体育场馆（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）建设应在

满足服务功能、公共安全和交通组织的前提下，充分利用地下空

间建设停车设施。 

（五）分期建设多个公共体育场馆（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

馆）时，应远近结合、统筹规划。场馆建设应合理布局、适当集

中。 

1.8  本指标是城市公共体育场馆（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

馆）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、初步设计、用地审批、土地供应、供

后监管、竣工验收等环节确定用地规模的依据和尺度。 

1.9  城市公共体育场馆（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）工程

项目建设用地除执行本指标的规定外，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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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、规范和指标的规定。 

 

2  城市公共体育场用地控制指标 

 

2.1  城市公共体育场用地包括体育场建筑用地、配套场地

及设施用地、绿化用地、交通用地等四类用地。 

体育场建筑是城市公共体育场的主体建筑；配套场地及设施

用地包括室外热身场地（包括田赛与径赛的热身场地等）、附属

用房（检录处、售票处、门卫、场地边的更衣室、器材库房、独

立卫生间等）和配套设施（不具备市政条件的城市需要设置独立

变配电室、锅炉房、泵房等）；绿化用地包含绿地和广场用地；

交通用地包含道路用地及停车场用地。 

2.2  城市公共体育场用地控制指标不应大于表 1 的规定。 

 

 

 

 

 

表 1    城市公共体育场用地控制指标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座席数（座） 40000-30000 29999-20000 19999-10000 9999-5000 4999 以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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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面积（m²） 207900-185200 185200-156100 86400-63400 63400-51900 51900 

注：表中公共体育场的用地面积均为上限指标，当座席数在表中未显示时，其用地面积应采用插值法计

算。计算公式如下： 

S = S2 + (S1-S2 ) / (N1-N2) × (N- N2)  

S：拟建坐席数体育场用地面积 

S1：拟建坐席数上分档限用地面积 

S2：拟建坐席数下分档限用地面积 

N：拟建体育场座席数 

N1：拟建坐席数上分档限座席数 

N2：拟建坐席数下分档限座席数 

2.3  超过 40000 座以上的城市公共体育场，用地规模确定

应根据土地使用标准的相关政策要求，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。 

 

3  城市公共体育馆用地控制指标 

 

3.1  城市公共体育馆用地指标包括体育馆建筑用地、配套

场馆及设施用地、绿化用地、交通用地等四类用地。 

体育馆建筑是城市公共体育馆的主体建筑；配套场馆及设施

包括热身场馆、附属用房（售票处、门卫等）和配套设施（不具

备市政条件的城市需要设置独立变配电室、锅炉房、泵房等）；

绿化用地包含绿地和广场用地；交通用地包含道路用地及停车场

用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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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 城市公共体育馆用地控制指标不应大于表 2 的规定。   

 

表 2    城市公共体育馆用地控制指标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注：表中公共体育馆的用地面积均为上限指标，当座席数在表中不显示时，其用地面积应采用插值法计

算。计算公式如下： 

S = S2 + (S1-S2 ) / (N1- N2) × (N- N2)   

S：拟建坐席数体育馆用地面积 

S1：拟建坐席数上分档限用地面积 

S2：拟建坐席数下分档限用地面积 

N：拟建体育馆座席数 

N1：拟建坐席数上分档限座席数 

N2：拟建坐席数下分档限座席数 

 

3.3  超过 15000 座以上的城市公共体育馆，用地规模确定

应根据土地使用标准的相关政策要求，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。 

 

4  城市公共游泳馆用地控制指标 

 

4.1  城市公共游泳馆用地包括游泳馆建筑用地、配套场馆

及设施用地、绿化用地、交通用地等四类用地。  

座席数 

（座） 

15000-10000 9999-6000 5999-3000 2999-1500 1499 以下 

含冰球或体

操场地 

含冰球或体

操场地 

不含冰球或

体操场地 

不含冰球或

体操场地 

不含冰球或

体操场地 

不含冰球或

体操场地 

用地面积

（ m²） 
72800-56300 56300-43900 35500 32500-19900 19900-14400 144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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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泳馆建筑是公共游泳馆的主体建筑；配套场馆及设施包括

热身场馆、附属用房（售票处、门卫等）和配套设施（不具备市

政条件的城市需要设置独立变配电室、锅炉房、泵房等）。绿化

用地包含绿地和广场用地；交通用地包含道路用地及停车场用

地。 

4.2  城市公共游泳馆用地控制指标不应大于表 3 的规定。  

 

表 3    城市公共游泳馆用地控制指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座席数 

（座） 

4000-3000 2999-1500 1499-1000 999 以下 

含跳水 含跳水 不含跳水 不含跳水 不含跳水 

用地面积

（ m²） 
36900-33100 33100-25900 24800-17600 16900-16300 16300 

注：表中公共游泳馆的用地面积均为上限指标，当座席数在表中不显示时，其用地面积应采用插值法计

算。计算公式如下： 

S = S2 + (S1- S2 ) / (N1- N2) × (N- N2)  

S：拟建坐席数游泳馆用地面积 

S1：拟建坐席数上分档限用地面积 

S2：拟建坐席数下分档限用地面积 

N：拟建游泳馆座席数 

N1：拟建坐席数上分档限座席数 

N2：拟建坐席数下分档限座席数 

 

4.3  超过 4000 座以上的城市公共游泳馆，用地规模确定应

根据土地使用标准的相关政策要求，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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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加说明 

 

编制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员名单 

 

主编部门：  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 

主要编制单位：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

             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 

             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

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

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

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

主要起草人：郑凌志  范树印  田文彪  罗  明   周  霆 

            黄  清  杨  红  雷逢春  黄新伟   王春宇 

             张  播  张  莹  陈振羽  赵文凯   涂英时 

             殷  丽  邱  玲  王  迁  王大卫   吕铁杭 

             陈雪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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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城市公共体育场馆用地控制指标 

条文说明 

 

1.基本规定 

 

1.1  本条说明了本指标的适用范围。公共体育场馆是指公

众开展体育竞赛、训练和健身休闲等体育活动的公益性体育场馆,

此次标准包括体育场、体育馆和游泳馆。改建、扩建项目应充分

利用既有场地和设施，当需新增用地时，其用地规模应控制在本

指标相同建设规模工程用地指标范围内。 

1.2  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城乡规划法》的相关要求，应在节约优先的前提下，符合土地

利用总体规划、城市总体规划，综合考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

平、人口结构、环境条件，结合城市公共体育场馆的现状布局，

尽可能利用地下空间资源，合理确定建设用地规模。 

1.3  本条是通过统筹使用各种资源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措

施。尽量利用已有现状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和学校体育设施，统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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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局，综合考虑，体育场馆也可作为城市应急避险的场所使用。 

1.4  本条说明了本指标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应用要求。按

照《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执行土地使用标准大力促进节约集约用

地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12〕132 号）规定，应依据土地使用

标准要求，合理测算建设项目用地规模，规范编报建设项目可行

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文件。 

1.5  本条说明了本指标在土地供应阶段应用要求。国土资

源主管部门要在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和出让合同中，及时增

补土地使用标准的相关内容。在核发划拨决定书、签订出让合同

时，要明确规定或核定建设项目用地面积控制要求、违规违约责

任等。 

1.6  工程项目建设用地应当执行国家有关建设、土地管理

法律、法规及有关规定，严格执行本用地指标的规模。对因安全

生产、地形地貌、工艺技术等有特殊要求，确需突破本指标的，

应按照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工作

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厅发﹝2015﹞16 号）要求，规范开展建设项目

节地评价，进行建设项目节地评价专家论证。 

1.7  《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8〕



 

12 

 

3 号）要求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。城市公共体育场应在满足服

务功能、公共安全和交通组织的前提下，充分利用地上、地下空

间，建设附属设施和停车设施，尽可能的节约集约高效使用土地。

城市公共体育场馆（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）占地较大，在规

划布局、建筑设计、建设实施中应强调对城市土地资源的节约和

合理使用。充分利用地形条件与气候条件，共享使用附属设施和

绿化空间，注重远近结合，重视地上地下空间资源的综合利用。 

1.8  本条说明了本指标的作用。按照《国土资源部关于严

格执行土地使用标准大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

〔2012〕132 号）对于土地使用标准的作用进行了界定，是工程

项目可行性研究、初步设计、用地审批、土地供应、供后监管、

竣工验收等环节确定用地规模的依据和尺度。 

1.9  城市公共体育场馆（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）工程

建设项目用地，必须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、法规,符合现行国家

和行业的标准、规范、规程和指标的规定。 

本指标是在一定条件下确定的城市公共体育场馆（体育场、

体育馆、游泳馆）工程用地指标上限，实际用地面积应根据工程

设计方案经计算确定，用地规模不应超过本指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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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城市公共体育场用地控制指标 

 

2.1  本条说明了体育场的主要用地构成，其中不包括城市

代征用地。 

（1）城市公共体育场包括体育场建筑用地、配套场地及设

施用地、绿化用地、交通用地四类用地。体育场是公共体育场的

主体建筑；配套场地及设施包括室外热身场地（包括田赛与径赛

的热身场地等）、附属用房（检录处、售票处、门卫、场地边的

更衣室、器材库房、独立卫生间等）和配套设施（不具备市政条

件的城市需要设置独立变配电室、锅炉房、泵房等）；绿化用地

和交通用地是公共体育场的室外工程用地，绿化用地包含集中绿

地和分散用地及广场用地；交通用地包含道路及停车场用地。 

（2）本指标依据标准模型计算各级体育场的占地面积。 

体育场建筑用地面积＝看台投影面积×调整系数＋标准场心

面积。体育场在 20000 座席（含）以上时，调整系数为 1.15，

标准场心面积为19232m2；20000座席以下时，调整系数为1.05，

标准场心面积为 18699m2。 

体育场配套场地及设施用地面积=室外热身场地面积+附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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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房和配套设施用地面积。 

体育场在 20000 座席（含）以上时，一般同时服务于群众

体育和竞技体育，因此根据赛事需要设置了室外热身场地，其中

径赛热身场地面积为 19232m2，田赛热身场地面积为 8600m2，

附属用房和配套设施用地面积为 2000m2；20000 座席以下时，

不设室外热身场地，附属用房和配套设施用地面积为 1500m2。

（热身场地、附属用房和配套设施用地面积综合普查数据、使用

情况、实际需求等因素确定。） 

（3）绿化用地主要包含集中绿地和分散绿地及广场用地，

依据《城市绿线划定技术规范》（GB/T51163-2016），“公共管理

与公共服务用地绿地率不应小于 35％。”城市公共体育场馆用地

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，绿化用地按照总面积的 35％核算。 

（4）交通用地包含道路用地及停车场用地两部分。建设项

目场地内的道路广场用地在规范上没有统一指标，主要根据调研

数据和部分场馆平面图的核算的数据，按照占总面积 15%的比

例进行核算。体育场在 20000 座席（含）以上时，停车场用地

面积按照 3.5 个车位/百座席，每个车位 25m2计算；20000 座席

（不含）以下时，停车场用地面积按照 2.5 个车位/百座席，每个

车位 25m2计算。 

2.2  通过对《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》现状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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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数据和体育场发展趋势的分析，本条明确了体育场座席数，并

以表格的方式分别给出用地指标。 

（1）在指标的实际使用中，设计的观众座席数量一般与本

表不完全吻合，可首先对座席数采用以百人为单位四舍五入的方

式取整，再按插值法确定用地指标。 

（2）体育场在 20000 座（含）以上时，一般同时服务于群

众体育和竞技体育，因此根据赛事需要设置了室外热身场地，增

加了附属用房和配套设施用地面积。 

（3）指标制定过程中，绿化用地与交通用地的所占比例按

照适用的调研数据及城市规划部门的有关技术管理规定选取。  

（4）指标规定了体育场建设用地的主要构成，是为了明确

计入指标的各项设施，避免遗漏或其他无关建设内容计入。但是，

由于各项目的建设条件不同，因此对各类用地的比例、用地面积

不做出规定（绿化用地 35%、交通用地 15%仅为核算总用地面

积使用）。在建设项目具体实施中，还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规划

设计条件，例如代征道路或公共绿地等，这些额外增加的用地面

积不在本文中统一体现，因此应当另行计算。 

2.3  公共体育场用地指标作为技术标准，是对有关政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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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和支撑，本着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原则，结合公共体育场的

建设使用、运营维护等情况来看，不适宜建设规模过大的项目。

按照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工作的

通知》（国土资厅发〔2015〕16 号）的要求，对于超标准和无标

准的建设项目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，因此超过 40000 座以上

的公共体育场，用地规模应根据土地使用标准的相关政策要求开

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论证。 

 

指标使用示例说明 

计算示例： 

某城市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建设座席数为 28000 座体育场一

座，用地取值范围在 185200~156100 m²之间。根据插值法计算，

以 20000 座为基数每增加一个座位，所需增加的用地面积为：

（185200-156100）/(29999-20000)=2.9m²,则该体育场用地面积应

为：156100+（28000-20000）×2.9=179300 m²。 

如果该城市经济水平较发达，群众体育运动需求较高，根据

实际需求再设 5000 座体育场，查表 1，可知体育场用地规模为

51900 m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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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城市公共体育馆用地控制指标 

 

3.1  本条说明了体育馆的主要用地构成，其中不包括城市

代征用地。 

（1）公共体育馆包括体育馆建筑用地、配套场馆及设施用

地、绿化用地、交通用地四类用地。体育馆是公共体育馆的主体

建筑；配套场馆及设施包括热身场馆、附属用房（售票处、门卫）

和配套设施（不具备市政条件的城市需要设置独立变配电室、锅

炉房、泵房等）；绿化用地和交通用地是公共体育馆的室外工程

用地，绿化用地包含集中绿地和分散用地及广场用地；交通用地

包含道路用地及停车场用地。 

（2）本指标依据标准模型计算各级体育馆的占地面积。 

体育馆建筑用地面积＝建筑首层面积×调整系数 1.15；配套

场馆及设施用地面积=热身场地面积×调整系数 1.15+附属用房

和配套设施用地面积。 

根据《体育建筑设计规范》，6000 座席以上为大型场馆，比

赛场地可满足冰球和体操赛事需要，热身场地面积为 2538m2，

附属用房和配套设施用地面积为 1000m2；6000 座席以下为中型

场馆，可满足手球赛事需要，热身场地面积为 1452m2，附属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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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和配套设施用地面积为 1000m2；因此 6000 座席按照大型和

中型两种情况计算，应用时按照实际情况选取对应指标。（热身

场地面积根据《公共体育场馆建设标准系列-2 体育馆建设标准》

中的标准模型而来，附属用房和配套设施用地面积综合普查数

据、使用情况、实际需求等因素确定。） 

（3）绿化用地主要包含集中绿地和分散绿地及广场用地，

依据《城市绿线划定技术规范》（GB/T51163-2016），“公共管理

与公共服务用地绿地率不应小于 35％。”城市公共体育场馆用地

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，绿化用地按照总面积的 35％核算。 

（4）交通用地包含道路用地及停车场用地两部分，建设项

目场地内的道路广场用地在规范上没有统一指标，主要根据调研

数据和部分场馆平面图的核算的数据，按照占总面积 15%的比

例进行核算。体育馆在 6000 座席（含）以上时，停车场用地面

积按照 3.5 个车位/百座席，每个车位 25m2计算；6000 座席（不

含）以下时，停车场用地面积按照 2.5 个车位/百座席，每个车位

25m2计算。 

3.2  通过对《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》现状调

查数据和体育馆发展趋势的分析，本条明确了体育馆座席数，并

以表格的方式分别给出建设用地指标。 

（1）在指标的实际使用中，设计的观众座席数量一般与本

表不完全吻合，可首先对观众人数采用以百人为单位四舍五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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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取整，再按插值法确定建设用地指标。 

（2）根据《体育建筑设计规范》（JGJ31-2003），6000 座

以上为大型场馆，比赛场地可满足冰球和体操赛事需要；6000

座以下为中型场馆，可满足手球赛事需要；因此在指标设定时，

考虑了 6000 座按照包含冰球或体操场地和不包含冰球或体操场

地两种情况计算，应用时按照实际情况选取对应指标。 

（3）指标制定过程中，绿化用地与交通用地的所占比例按

照适用的调研数据及城市规划部门的有关技术管理规定选取。 

（4）指标规定了体育馆建设用地的主要构成，是为了明确

计入指标的各项设施，避免遗漏或其他无关建设内容计入。但是，

由于各项目的建设条件不同，因此对各类用地的比例、用地面积

不做出规定（绿化用地 35%、交通用地 15%仅为核算总用地面

积使用）。在建设项目具体实施中，还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规划

设计条件，例如代征道路或公共绿地等，这些额外增加的用地面

积不在本文中统一体现，因此应当另行计算。 

3.3  公共体育馆用地指标作为技术标准，是对有关政策的

落实和支撑，本着节约集约利用的原则，结合公共体育馆的建设

使用、运营维护等情况来看，不适宜建设规模过大的项目。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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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工作的通

知》（国土资厅发〔2015〕16 号）的要求，超标准和无标准的建

设项目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，因此超过 15000 座以上的公共

体育馆，用地规模应根据土地使用标准的相关政策要求开展建设

项目节地评价论证。 

 

指标使用示例说明 

计算示例 1： 

某城市根据实际需要，确定建设座席数为 9000 座体育馆一

座，用地取值范围在 56300~43900 m²之间。根据插值法计算，

以 6000 座为基数每增加一个座位，所需增加的用地面积为：

（56300-43900）/(9999-6000)=3.1m²,则该体育馆用地面积应为：

43900+（9000-6000）×3.1=53200 m²。 

如果该城市经济水平较发达，群众体育运动需求较高，根据

实际需要再设 1000 座的体育馆，按照规范要求，可知体育馆用

地规模为 14400 m²。 

计算示例 2： 

某城市根据实际需要，建设 6000 座的体育馆一座。若比赛

场地需满足冰球和体操赛事需要，则按表中包含冰球或体操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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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馆进行建设，查表 2 可知，体育馆用地规模为 43900m²。

若比赛场地不需要满足手球赛事需要，则按不包含冰球或体操场

地体育馆进行建设，查表 2 可知，体育馆用地规模为 35500m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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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城市公共游泳馆用地控制指标 

 

4.1  本条说明了游泳馆的主要用地构成，其中不包括城市

代征用地。 

（1）公共游泳馆包括游泳馆建筑用地、配套场馆及设施用

地、绿化用地、交通用地四类用地。体育馆是公共体育馆的主体

建筑；配套场馆及设施包括热身场馆、附属用房（售票处、门卫

等）和配套设施（不具备市政条件的城市需要设置独立变配电室、

锅炉房、泵房等）；绿化用地和交通用地是公共体育馆的室外工

程用地，绿化用地包含集中绿地和分散用地及广场用地；交通用

地包含道路用地及停车场用地。 

（2）本指标依据标准模型计算各级游泳馆的占地面积。 

游泳馆建筑用地面积＝建筑首层面积×调整系数 1.15；配套

场馆及设施用地面积=热身池面积×调整系数 1.15+训练用房面

积×调整系数 1.15+附属用房和配套设施用地面积，其中热身池

用地面积为 2627m2，训练用房用地面积为 1000m2，附属用房

和配套设施用地面积为 1000m2。（热身池面积根据《公共体育场

馆建设标准系列-3 游泳馆建设标准》中的标准模型而来，训练用

房、附属用房和配套设施用地面积综合普查数据、使用情况、实

际需求等因素确定。） 

3000 座席（含）以上游泳馆，同时服务于群众体育和竞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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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，因此在设置了跳水池、热身池的基础上增加了陆上训练用

房；1500-2999 座席游泳馆，在服务于群众体育的同时兼顾竞技

体育的需要，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设置跳水池、热身池和陆上训

练用房；1499-1000 座席游泳馆，仅服务于群众体育，因此不设

置跳水池、热身池和陆上训练用房。 

绿化用地主要包含集中绿地和分散绿地及广场用地，依据

《城市绿线划定技术规范》（GB/T51163-2016），“公共管理与公

共服务用地绿地率不应小于 35％。”城市公共体育场馆用地为公

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，绿化用地按照总面积的 35％核算。 

（4）交通用地包含道路用地及停车场用地两部分。建设项

目场地内的道路用地在规范上没有统一指标，主要根据调研数据

和部分场馆平面图的核算的数据，按照占总面积 15%的比例进

行核算。游泳馆在 1500 座席（含）以上时，停车场用地面积按

照 3.5 个车位/百座席，每个车位 25m2计算；1500 座席（不含）

以下时，停车场用地面积按照 2.5 个车位/百座席，每个车位 25m2

计算。 

4.2 通过对《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》现状调查

数据和游泳馆发展趋势的分析，本条明确了游泳馆座席数，并以

表格的方式分别给出建设用地指标。 

（1）在指标的实际使用中，设计的观众座席数量一般与本

表不完全吻合，可首先对观众人数采用以百人为单位四舍五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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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取整，再参照附表的详细分级，按插值法确定建设用地指标。 

（2）在指标设定时，在服务于群众体育的同时兼顾竞技体

育的需要，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设置含跳水和不含跳水两种进行

计算，并分别给出了用地指标，应用时按照实际情况选取对应指

标。 

（3）指标制定过程中，绿化用地与交通用地的所占比例按

照适用的调研数据及城市规划部门的有关技术管理规定选取。 

（4）指标规定了游泳馆建设用地的主要构成，是为了明确

计入指标的各项设施，避免遗漏或其他无关建设内容计入。但是，

由于各项目的建设条件不同，因此对各类用地的比例、用地面积

不做出规定（绿化用地 35%、交通用地 15%仅为核算总用地面

积使用）。在建设项目具体实施中，还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规划

设计条件，例如代征道路或公共绿地等，这些额外增加的用地面

积不在本文中统一体现，因此应当另行计算。 

4.3  公共游泳馆用地指标作为技术标准，是对有关政策的

落实和支撑，本着节约集约利用的原则，结合公共游泳馆的建设

使用、运营维护等情况来看，不适宜建设规模过大的项目。按照

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工作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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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（国土资厅发〔2015〕16 号）的要求，对于超标准和无标准

的建设项目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，因此超过 4000 座以上的公

共游泳馆，用地规模应根据土地使用标准的相关政策要求开展建

设项目节地评价论证。 

指标使用示例说明 

计算示例： 

某城市根据实际需要，计划建设 3300 座含跳水的游泳馆一

个，用地取值范围在 36900 ~ 33100 m²之间。根据插值法计算，

以 3000 座为基数每增加一个座位，所需增加的用地面积为：

（36900-33100）/(4000-3000)=3.8m²,则该游泳馆用地面积应为：

33100+（3300-3000）×3.8=34240 m²。 

如果该城市经济水平较发达，群众体育运动需求较高，根据

实际情况需建设 1000 座的游泳馆。查表 3，可知游泳馆用地规

模不超过 16300 m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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